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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B3_A8_c45_261574.htm 一、单项选择题 1.D 【解析】

本题考核适用民事代理的情形。代理适用于民事主体之间设

立、变更或终止权利义务的法律行为，同时，也适用于法律

行为之外的其他行为，如申请行为、申报行为、诉讼行为等

。代理人所进行的代理活动，能够在被代理人和第三人之间

设立、变更或终止某种民事法律行为。如果不产生法律后果

，虽然在形式上是受人委托进行某种活动，但不是民法上规

定的代理。本题的A项没有涉及第三人，不属于代理； B项不

是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代替他人实施法律行为，因此不属于代

理；C项并不是独立地进行意思表示，因此不属于代理。 2.D 

【解析】本题考核合伙人死亡后的继承问题。根据《合伙企

业法》的规定，合伙人死亡的，对该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

财产份额享有合法继承权的继承人，依照合伙协议的约定或

经全体合伙人同意，从继承开始之日起，即取得该合伙企业

的合伙人资格。合伙继承人不愿成为该合伙企业合伙人的，

合伙企业应退还其依法继承的财产份额。 3.D 【解析】本题

考核合伙企业事务执行和合伙企业财产转让。合伙人以房屋

等不动产进行出资的，不用经过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 4.B 

【解析】本题考核国有资产的界定。根据规定，国有独资公

司投资创办的以集体企业名义注册登记的企业的资产应当界

定为国有资产。 5.B 【解析】本题考核董事对董事会决议承

担的责任。董事会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

致使公司遭受严重损失时，参与决议的董事对公司负赔偿责



任。但经证明在表决时曾表示异议并记载于会议记录的，该

董事可以免除责任。本题董事A在该次会议上曾就该项决议

表决时表示了异议，但未在董事会会议记录中记录，仍应承

担责任；G因故未出席也未书面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则

不承担责任。 6.A 【解析】本题考核外国投资者出资比例低

于25％的特殊规定。根据规定，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设

立外商投资企业，外国投资者出资比例低于25%的，投资者

以现金出资的，应自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3个月

内缴清。本题外国投资者的出资比例为24％，其出资的现金

应在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3个月内缴清。 7.D 【解析】本题考

核中外合作经营企业董事会的决议。合作企业的资产抵押，

须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董事一致通过，方可作出决议。 8.D 

【解析】本题考核债权申报的期限。根据《企业破产法》的

规定，债权申报期限自人民法院发布受理破产申请公告之日

起计算，最短不得少于30日，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 9.A 【解

析】本题考核债权人会议对和解协议草案的通过。债权人会

议的一般决议，由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过半数通过

，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必须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半

数以上；对通过和解协议草案的决议，由出席会议的有表决

权的债权人过半数通过，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必须占无

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2/3以上。 10.B 【解析】本题考核证券的

代销和包销的期限。根据规定，证券的代销、包销期限，最

长不超过90日。 11.D 【解析】本题考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的编制情形。根据规定，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达到或者超过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20％但未超

过30％的，应当编制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12.C 【解析】本



题考核同时履行抗辩权的应用。A公司与B服装厂签订的合同

因约定货到时付款，双方应同时履行合同，一方在对方履行

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该权利称为同时履行抗辩权。

13.D 【解析】本题考核无效担保合同的责任承担。根据《担

保法解释》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

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

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

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1/2。另外规定，

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

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

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1/3。14.D 【解析】 本

题考核借款合同中利息约定不明的规定。根据规定，（1）借

款期限不满1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2）借款

期限1年以上的，应当在每届满1年时支付，剩余期间不满1年

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 15.A 【解析】本题考核承

揽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根据规定，承揽人应该按照定做

人的要求保守秘密，未经定做人许可，不得留存复制品或者

技术资料。 16.D 【解析】本题考核仓储合同的权利义务。根

据规定，仓储合同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提前支取仓储物的

，不减收仓储费。 17.A 【解析】本题考核托收承付方式下赔

偿金的计算。付款人开户银行对付款人逾期支付的款项，应

当根据逾期付款金额和逾期天数，按每天万分之五计算逾期

付款赔偿金，其中逾期付款天数从承付期满日算起(承付期满

日银行营业终了时，付款人如无足够资金支付，其不足部分

，应当算作逾期1天，计算1天的赔偿金)。在本题中，验单付

款的承付期为3天，从付款人开户银行发出承付通知的次日算



起，即4月11日～13日。乙的逾期付款天数为4月14日～23日，

共计10天，因此应当支付赔偿金：20000×0.05％×10＝100元

。 18.B 【解析】本题考核票据签章的效力。根据《高法审理

票据纠纷案司法解释》中的规定，出票人在票据上签章不符

合规定的，票据无效；承兑人、保证人在票据上签章不符合

规定的，其签章无效，但不影响其他符合规定签章的效力。

背书人在票据上签章不符合规定的，其签章无效，但不影响

其前手符合规定签章的效力。 19.C 【解析】本题考核票据变

造的概念。票据的变造是指无权更改票据内容的人，对票据

上签章以外的记载事项加以变更的行为，如变更票据上的到

期日、付款日、付款地、金额等。变更票据的签章，属于票

据的伪造。 20.A 【解析】本题考核不能成为专利申请人的情

形。A 选项所述属于职务发明创造，根据规定，其申请专利

的权利属于单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